湛农通〔2018〕535号

关于印发《2018年湛江市农业局

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局（农业事务管理局）、农机局（总站）,局属单位：
为切实加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维护全市农业系统消防安全形势稳定，根据湛江市消防安全委员会《2018年湛江市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部署要求，现制订《2018年湛江市农业局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湛江市农业局        

2018年11月22日     

（联系人：吕斌；电话及传真：3220037；电子邮箱：zjny0037@126.com）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2018年湛江市农业局

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

为切实加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维护全市农业系统消防安全形势稳定，根据《2018年湛江市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集中组织开展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及时化解消防安全风险、消除消防隐患，不断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有效减少较大亡人火灾，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确保全市火灾形势持续稳定。

二、工作时间

2018年11月至2019年全国“两会”结束。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的领导，我局成立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陈刘

副组长：梁孟明、陈小何、龙锦贤、王拥军、林国栋、吴景强、张锡君

成  员：各科室科长、局属单位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办公室主任由市农业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人担任，负责火灾防控日常工作。

四、工作内容及方法

各级农业（农机）主管部门及局属单位，结合本系统、本单位消防安全特点，认真开展辖区消防安全风险评估，科学分析消防安全形势，认真查找、梳理消防安全隐患，针对问题隐患，有针对性制定本部门本单位的火灾防控工作措施，切实落实各项火灾防控任务，杜绝事故发生。

（一）狠抓火灾防控工作

工作目标：
（1）消防管理落实到位：制定消防管理制度，落实消防主体责任，各部门负责单位内职工宿舍、办公楼的消防管理，开展防火巡查，切实加强检查力度，消除火灾隐患；

（2）安全疏散及防火分隔保障到位：疏散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车道保持畅通，安全疏散通道、电缆井、管道井、电表箱等公共区域不得堆放可燃杂物，各类竖井防火封堵严密到位；

（3）用电安全管控到位：办公楼、维修车间和公共区域不得乱接乱拉电气线路，疏散楼梯间、疏散走道不得违规停放电动车及充电，电动自行车棚要严格落实用电安全管理；

（4）消防设施维保到位：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定期维护保养并保持完好有效；

（5）消防宣传开展到位：利用宣传栏、横幅宣传消防安全常识，充分发挥群众消防宣传作用；

工作方法：

（1）强化责任落实，推进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的全面落实，同时建立科学有效的考评机制，加强督导检查。

（2）充分动员干部群众开展防火宣传教育活动，加强日常检查，切实加强消防检查和执法力度，消除火灾隐患。

（二）组织开展针对性专项整治行动。

工作目标：

结合工作实际，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隐患严重就重点整治什么隐患”，落实“规定动作”，选准“自选动作”，通过开展针对性专项整治行动，排查整治火灾隐患，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

工作方法：
是通过分析研判火灾隐患特点，梳理本系统、本单位突出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针对性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三）深入推进电气火灾防范专项整治。

工作目标：通过开展电气火灾防范专项整治，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遏制电气火灾高发多发势头，有效降低电气火灾风险和事故。

工作方法：

（1）针对电气火灾多发的实际，重点围绕办公楼、职工宿舍的电气防火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主要整治乱拉乱接电气线路问题，更换老化损坏的电气线路，鼓励安装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2）检查有关单位是否制定并落实安全用电管理制度，是否按规定聘请电工并持证上岗，是否定期组织对电源线路、管路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测，是否及时整改电气隐患问题。
（四）做好重大活动和重要节日消防安保。

工作目标：紧盯立冬、圣诞、元旦、立春、春节、元宵

节、全国“两会”消防安全。加强消防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重大活动和重要节日期间不发生较大以上亡人火灾，大型群众性活动现场“不冒烟不起火”。

工作方法：

重大活动和重要节日期间，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加大对本系统单位的防火检查力度，加强消防安保措施，确保列管单位消防安全。
（五）加强消防设备设施建设。

工作目标：2018年底前，各单位完成消防器械及设施的自查，补充完善消防设备，并定期开展检查，全面落实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维护和管理责任。
工作方法：

（1）认真贯彻落实《湛江市市政消火栓建设管理办法》的文件精神，明确落实各部门和单位消防安全的建设、维护、保养、管理等职责。

（2）合理安排消防设备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资金，切实加强防火器械的维护管理。

（六）加强消防宣传培训

工作目标：通过开展扎实有效的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全面夯实火灾防控水平。干部职工消防安全知识的知晓率提升10%以上。

工作方法：
开展社会化宣传。针对季节火灾防范特点，大力宣传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和逃生自救技能。在圣诞、元旦、春节（除夕）、元宵节和全国“两会”期间，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五、工作步骤

（一）部署发动阶段（2018年11月23日前）。按照市的统一部署，召开消防安全专门会议，制定防控工作方案，明确职责、细化措施，广泛发动、部署到位。

（二）组织实施阶段（全国“两会”结束前）。按照工作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定期研判调度，组织联合督查，分析通报问题，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工作落实，确保圣诞、元旦、春节、元宵节和全国“两会”消防安全。

（三）总结考评阶段（全国“两会”结束后5日内）。各单位对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情况进行汇总分析、自查自评，总结固化经验做法，建立完善火灾防控工作长效机制。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成立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管理，建立组织机构，明确工作职责，统筹推进今冬明春防火各项工作任务。

（二）落实工作责任。各单位主要领导是本单位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的负责人，消防安全分管领导是本单位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的直接责任人。防控领导小组逐项分解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任务，明确责任人，落实工作职责，稳步推进任务落实。

（三）强化奖惩问责。按照“四不两直”的要求，认真开展督导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堵塞工作漏洞，确保各项工作要求落地见效。我局将不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对工作不落实、进展缓慢的，给予通报批评。对发生较大以上亡人火灾事故的，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对在工作中取得显著效果的单位和个人，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给予通报表扬或表彰奖励。

各单位制定的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动员部署情况，于2018年11月23日前报春火灾防控工作办公室；2018年12月起每月22日前上报当月工作开展情况；2019年全国“两会”结束后2日内上报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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